行政裁决运行流程图


 当事人提交行政裁决申请书（当事人

 的基本情况，水事纠纷的时间、地点、

 范围、损失等）

















退还申请材料





不需要裁决或非职权范围，告知不予受理。





综合股受理


（5个工作日内）





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当场一次性告知补正全部内容





组织实地核查


（15个工作日内）





综合股审查





调解不成，提出初步意见报县政府裁决


（7个工作日内）








调解达成协议的，制作协议书，裁决终结。


（7个工作日内）





综合股安排相关股室组织当事人调解





县政府裁决向当事人送达裁决书，并告知诉权和复议权





综合股及水利局承办股室监督双方执行裁决情况








